
1、职称申报评审及证书管理

承办机构：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科

服务电话：0554-6678293

监督电话：0554-6662399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后，立即进行审查。

.

不属于审批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
围的，不予以受理，并说明理由。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按照要
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予以退回。

承办

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专家召开评委会。

评委会进行综合评议并进行投票表决。

取消当年度评审资格。 按照管理权限报相应职
称管理部门审核批复。

办结
下发职称证书

公示

核查

对有异议的

对象进行审

查。

核
查
合
格

核
查
不
合
格

按照职称管理权限，申请人经所在单位在职称申报系统逐级审核提交至各高中初级评审委员会



68. 集体合同审查

69.

用人单位到市政务中心人社窗口提出申请，并按规定提交材料

收到申请材料后，1 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的，或者按要求补证申请 形式的，当场或 1个工作日

材料的，予以受理。 内要求申请人补证材料。

在正式受理后，市人社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于 1 个工作日内出具集体合同审查意见书。

承办机构：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

服务电话：0554-6678157 监督电话：0554-6662399



审核未通过

审核通过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备案流程图

申请
提出申请，提交材料

发放不予受理

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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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

受理

不符合条件
不同意受理

材料不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

办结（送达）

初审结果

组织专家组进行

现场查勘

审核结果 审批通过

准予备案并出具备案

回执

审核未通过

不予办理并向申请人

反馈结果



申请单位提

交备案材料

市鉴定中心对备案

材料进行技术评估

符合条件，报市局职建科复审

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进行

实地考察评估

局长办公会同意后，出具备

案函报送至省技能人才管

理服务中心

不符合条件，一次性告知

省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中心报

人社部鉴定中心备案，

业务办结。

市鉴定中心形成评估意见

报局长办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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